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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陈磊

  连日来，《法治日报》法治经纬版开设“食药

安全·法治守护”专栏，就伪劣保健品坑老、减肥

药添加违禁品、医疗器械网上随意卖等问题刊

发系列调查报道，揭露食药安全领域的一些突

出问题，引发社会关注。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如何推进多元治理体系，捍卫群众“舌尖上

的安全”？带着这一问题，《法治日报》记者采访

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中国人民大学食品安全治理协同

创新中心研究员孙娟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焦

艳鹏、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邵彦铭。

食品安全人人有责

法治保障多元共治

  记者：据公开数据，2021年，公安机关破获

食品安全犯罪案件1.1万起，市场监管部门查办

食品安全类违法案件5.22万件。您如何评价当

前的食品安全形势？

  陈音江：随着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逐

步完善，各地以“四个最严”要求为根本遵循，市

场监管执法越来越严格，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逐步

健全，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不断提升，一个可以观

察到的事实是，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总体上稳定向

好，但依然复杂严峻，如农药兽药残留超标、添加

剂使用不规范、制假售假等问题时有发生。

  记者：近年来，建立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体系

一直被倡导。多元治理体系应该包括哪些内容？

  孙娟娟：食品安全多元治理契合“食品安全

人人有责”的客观实际，应当包括三个方面：一

是“安全食品产出来”，即生产经营者要承担主

体责任，生产经营者不仅包括农业从业者、食品

制造商与经销商等，也包括物流、仓储、网络销售

等从业者；二是“食品安全管出来”，因为市场存

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需要政府部门通过事前、

事中和事后的监管来防控食品安全风险；三是

“食品安全治出来”，要让其他市场和社会主体参

与监督食品安全，如舆论监督、消费者投诉等。

专业监管防控风险

完善举报加大奖励

  记者：怎样通过多元治理体系解决当前的

食品安全问题？

  孙娟娟：食品安全没有“零风险”，基于风险

管理，需要将有限的资源用于防控实质影响食

品安全的风险。食品安全是专业监管，风险的判

断与防控需要知识、技能与经验，因此必须重视

能力建设。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多元共治要互通

共赢，监管在保障安全、保持市场秩序的同时，

要支持商业创新并避免割裂市场。

  陈音江：首先要严格落实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的主体责任。食品企业要严格执行法律法规、

标准规范等，确保生产经营过程合法合规；积极

引入先进食品生产技术和检测方法，提高生产

环节的质量控制；严格食品出厂检测及认证工

作，防止不合格食品流入市场；依法建立食品安

全追溯体系，确保记录真实完整。

  其次要严厉查处各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食

品安全问题，对存在违法违规经营食品的企业

或个人，坚决依法严厉查处并向社会公开查处

结果。加强食品安全科普宣传，提升消费者理性

消费和依法维权意识。

  邵彦铭：公众在抵御食品安全违法犯罪方

面具有本能的主动性和彻底性。因此，强化和鼓

励公众的参与，是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强调政府

监管之外的有益补充，应完善举报程序，加大对

举报人的保护和奖励力度。

  多元化治理体系还需重视发挥食品行业协

会的作用，强化对行业的有效监管，并牵头制定

食品安全标准，推进食品领域通用标准体系建

设，加强食品安全源头治理。

行刑衔接及时处置

建全流程溯源治理

  记者：中央相关文件提出，对情节严重、影

响恶劣的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依法从重判

罚。目前，我国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制裁

机制是否健全？

  邵彦铭：针对日益严重的危害食品安全违

法犯罪行为，2011年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加

重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增加了食品安全

监管渎职罪罪名。为解决食品安全犯罪中司法

认定难的问题，“两高”先后于2013年、2022年颁

布实施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的司法解

释，明确了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相关罪名的认定

标准和量刑标准，统一了新型疑难案件的法律

适用意见。目前，从刑事打击层面，我国已经建

立起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全过程覆盖，且对一

老一小等特殊保护群体的食品安全犯罪加重处

罚的刑事法网。

  记者：行政处罚或刑事惩罚的末端治理能

否彻底保障食品安全？

  焦艳鹏：在食品安全领域，我国已建立起了

相对严密的法律管控体系。但保障食品安全，绝

不能仅靠行政处罚或刑事惩罚的末端治理，更

应建立全流程的法律管控。这种管控制度至少

包括：市场管理机关与质量技术监督机关要对

食品企业的生产工艺流程建立行业标准或企业

标准；食品企业的生产过程要全程留痕与可视

化，并作为数据资料在食品有效期内保管以备

查验；不按照生产工艺流程生产的食品不可上

市销售；故意销毁、隐瞒或篡改食品生产流程记

录数据的行为应接受行政处罚，甚至可考虑作

为犯罪行为做入罪化处理。

  保障食品安全，无毒无害是物质底线，食品

的生产工艺流程合规合法是心理底线。建立基

于法律管控的全流程溯源治理，保障食品生产

与流通的全链条安全，对提升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体验具有重要意义，建议相关部门拿出

切实可行的改革与优化方案。

□ 本报记者   唐 荣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文茜

  前几天，广东深圳居民王先生出门买菜时

发现，罗湖区东门街道螺岭社区的城中村菜市

场中，有人正在违法售卖活家禽。按照之前在培

训时了解到的举报方法，王先生立即联系了深

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执法人员很快

赶到现场，开展执法活动。

  王先生是深圳1.4万余名食品药品安全志

愿者之一。对身边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行为进

行举报监督，也是深圳推动食品药品安全志愿

者队伍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

  2017年5月，为全面提升深圳市食品药品安

全治理能力水平，构建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社会

共治格局，在深圳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

室组织下，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团市委、市少工

委、市教育局联合成立深圳市食品药品安全志

愿服务队伍。这是全国首个食品药品安全志愿

服务队伍，目前共有14522名实名注册志愿者。

  《法治日报》记者近日深入一线采访了解

到，近年来，志愿者们积极参与创城工作、把牢

食安关卡，回应市民对食品药品安全的关注和

期盼，切实保障深圳居民“舌尖上的安全”。

鼓励举报违法行为

畅通线索反馈渠道

  深圳福田居民张永春是一名食品药品安全

志愿者，他对非法谋取暴利、伤害百姓身体健康

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深恶痛绝。因此，到农贸市

场买菜时顺便对市场进行监督测评成了张永春

的习惯，他和妻子甚至时不时半夜起来，到当地

农贸市场进行蹲点。

  “不法分子一般都是天不亮就行动，谨慎又

狡猾。我们把违法犯罪线索记录下来，上报市市

场监管局及时查处，这对不法分子而言有很大

的震慑作用。”张永春说。

  在农贸市场未整改前，福田区有26个农贸市

场存在脏乱差问题，缺斤少两、私宰活禽等违法行

为也屡见不鲜。如今，农贸市场已完成升级整改，

焕然一新。这其中就有志愿者不懈监督的功劳。

  据了解，《深圳经济特区食品安全监督条

例》明确赋予食品药品安全志愿者社会监督的

职责。同时，深圳市市场监管局常态化开展食品

药品安全志愿者“社会监督+配合执法”工作模

式，鼓励志愿者积极举报身边的食品药品安全

违法行为，畅通违法线索移送和反馈渠道。

  自2018年9月起，在深圳市食药安办、市市

场监管局的指导下，深圳市食品药品安全志愿

服务总队结合深圳食品药品安全日常监管、行

政执法、科普宣传等工作实际需求，广泛开展食

品药品安全社会监督专项培训活动，常态化开

展举报活禽非法交易、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加工黑作坊等10项社会监督，现已累计提

供各类食品违法及安全隐患线索1200余条，协

助监管部门查扣近5000只非法交易活禽，及时

消除安全风险隐患。

强化志愿队伍建设

开展专项培训活动

  志愿者开展监督，进行举报，必须有对身边

食品药品违法行为的识别能力。火眼金睛如何

练就？

  为打造专业化的食品药品安全志愿服务队

伍，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从培训体验、宣传科普、

志愿服务、社会监督四个方面推进志愿服务队

伍建设。

  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食

品药品安全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新注册志愿

者入队培训，普及法律法规、科普文章等，提升志

愿服务专业素养和科学健康的食品药品安全观

念，并结合志愿服务活动开展针对性专项培训。

  “我们广泛吸纳具备专业知识或实践经验

的人员扩充食品药品安全志愿者队伍，充分调

动从学术组织、行业协会、技术机构、政府部门、

科研高校等单位从业人员，利用其专业背景参

与或开展志愿服务工作。”该负责人说。

  在市食药安办、市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与支

持下，总队在全市各区打造了11个食品药品安

全志愿服务U站，实现“一区一U站”，为市民提

供食品药品咨询、科普宣传、意见收集等服务，

同时也是志愿者进行消费监督、岗前培训等活

动的场所。

  据了解，深圳是全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发源

地，40多年来，深圳志愿服务事业以开拓创新之

姿，创下多个全国第一。

  深圳市先后出台《深圳市食品药品安全志愿

服务管理办法》《深圳市食品药品安全志愿服务

队伍评优制度》，探索“互联网+志愿服务”模式，

开发“深圳食品药品安全志愿者”微信小程序及

网站平台等，为志愿服务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目前，深圳市食品药品安全志愿服务队伍

已构建起一个以总队为核心，以各区分队为分

支，以专业团体分队为补充的组织架构体系，建

立了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志愿服务管理架构。

  食品药品安全志愿服务项目已逐渐成为深

圳守护居民“舌尖上安全”的创新品牌服务，获

得了“广东省级重点培育项目”“广东省最佳志

愿服务项目”等多项荣誉。

“菜篮子”志愿服务

保障肉菜水果供应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1.4万余名食品药

品安全志愿者助力疫情防控，为深圳复工复产

复学贡献力量。他们积极参与“菜篮子”保障、食

品经营许可证视频审查、校园周边食品安全巡

查、农贸市场疫情防控督查等服务工作，逆行支

援、冲锋在前。

  疫情防控期间，为缓解深圳各大商超暂时

性人手不足问题，深圳市市场监管局于2020年1

月启动“菜篮子”志愿服务召集令。随后，300余

名食品药品安全志愿者在总队的组织下，第一

时间报名参加“菜篮子”志愿服务，志愿者们奋

战在商超的各个岗位上，清理货品、补货、清洁

消毒、为顾客测量体温，服务商超累计达462家，

有力保障全市肉、菜、水果等供应。

  食品药品安全志愿者队伍组织志愿者前往

深圳各街道行政服务大厅，协助工作人员引导

商户在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证时选择使用“视频

审查”功能，审批时间从8个工作日缩短至4个工

作日。目前，已有600余人次食品药品安全志愿

者参与服务，视频审查受理174家，办结144家，

提高了该模式的知晓率和使用率。

  随着疫情形势向好与经济复苏，志愿服务的

重心及时转移到助力复工复产、复学复课等领

域，总队组织食品药品安全志愿者驻点生产企业、

商务楼宇、中小学校等，深入开展各项志愿服务。

  为了让学生吃上安心热乎的午餐，各区分

队志愿者对校园周边餐饮门店及食品销售单位

实行全覆盖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开展“校园

安心午餐保障”志愿服务，缓解疫情防控期间从

食堂用餐改为留在班级用餐模式下的送餐压

力，助力校园疫情防控工作。

  深圳还积极开展“双防守城”志愿行动，发动

全市11个区分队组织志愿者开展重点场所防疫

志愿服务行动，对农贸市场、海鲜市场、冷库和药

店等重点场所实施精细化排查，并实时上报数

据，目前已累计组织志愿者5000多人次，督查全

市1142家农贸市场、1744家药店、724家餐馆。

漫画/李晓军  

专家谈如何保障食品生产与流通全链条安全

鼓励更多人对食品问题监督举报

□ 本报见习记者 张守坤

□ 本报记者   韩丹东

  近日，某短视频平台上一个名为“济南租

房·分好”的账号，因经常以“开盲盒”名义拍摄

并发布租客遗留物品的视频，引发网友热议。

  这些视频由一中介公司员工拍摄。视频显

示，员工在租客退房后将清洁过程拍摄成视频，

并在视频中公开租客遗留下的各种物品，同时

对这些物品进行分析，推测租客的职业及个人

经历，标题也总以“小美女退房啥稀奇的都有”

“小姐姐退房这职业有点神秘”“夜店小姐姐退

房来捡捡漏”等吸引流量。

  《法治日报》记者在调查中发现，除了该账号

外，多个短视频平台还存在不少账号专门拍摄租

客遗留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网友对这些遗留

物进行低俗联想，也有网友认为拍摄者存在恶意

揣测女性、侵犯租客隐私权的嫌疑。面对质疑，有

视频拍摄者认为这是自己（或公司）的房子，又没

透露租客的身份信息，所以“想怎么拍都可以”。

  那么，拍摄者到底有没有侵犯租客的个人

隐私？短视频平台是否应允许这些视频进行传

播？租客遇到这种事又该如何维权？为此，《法治

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擅自拍摄遗留物品

恶意揣测租客身份

  “我是××房东，过来收房，把灯开开咱们

看一下啊，打眼一看还是挺干净的，地上是外卖

垃圾，餐桌上是喝剩的一箱啤酒，沙发和床头柜

上还有两个纸盒子，待会我们打开看看，卫生间

也是比较干净的……”“现在咱们开始打扫卫

生，赶紧收拾完继续更新下一套，喜欢我的视频

帮我点下赞和关注。”

  近段时间以来，短视频平台上多了许多类

似的专拍租客退房后捡漏的视频账号。记者通

过查看相关视频发现，拍摄者会公开租客遗留

下来的各种物品，同时通过对这些物品进行分

析，揣测租客的身份。

  在某短视频平台，有一个简介为“日常捡

漏，查房保洁”的4万多粉丝的账号，从建号以来

到近期分享的20多个作品全是这种退房视频。

  “情侣租客退房，看看剩什么”“百万粉丝美

女主播退房，留下好多宝贝”“美女租客退房，留

下一堆袜子”……这些视频往往采用这种“引人

遐想”的标题，拍摄的内容除了正常清理房间

外，还会公开租客遗留的生活用品、吃剩的食

物，乃至贴身衣物等，甚至有人还专门打开垃圾

桶看里面有没有可以拿出来说的东西。

  据观察，不少查房视频都选用类似的标题

或者叙事风格进行拍摄，配着各种联想乃至恶

意揣测。对于私密物品，有些拍摄者会打码，有

些则会做短暂停留，甚至专门用来当作标题，吸

引人们点进去观看。

  比如一些酒店退房后的视频，其标题中含有

“情侣”“小姐姐”等，且大多着重拍摄卫生间、计生用品盒、垃圾桶和床，部分博

主还会根据这些物品对顾客隐私进行解说和调侃。还有博主会在视频封面备

注尺度较大的文字：“退房了，用了四盒计生用品，我就想知道怎么用的！”

  记者注意到，不仅拍摄者不怀好意地编故事，在视频评论区也有不少网

友发布“能把租客穿过的鞋子卖我吗”“你应该多拍些大家喜欢看的，还是没

掌握流量密码呀”等低俗、怂恿的言论。

出租方拍查房视频

违反合同附随义务

  为何要拍摄这类视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博主告诉记者，他从一年半之前就开始拍摄清理

退房的视频，当时只是想作为日常生活进行记录，没想到“效果”还挺好。同

时，有些租客不太爱干净，但让他们回来打扫又要扯皮半天，“我就想把这些

不文明行为放到网上，如果他们看到了，再租下一套房子时可能会注意点”。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孟强认为，根据民法典规定，合同当事人应当

按照约定全面履行义务，并遵循诚信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

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因此，在租赁合同或住宿合同结束后，租客

或房客留下了生活用品和生活痕迹的，出租方、住宿业者也应当履行合同附

随义务，对他人的这些隐私信息进行保密，而不得散布，否则构成对其附随

义务的违反，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孟强说，中介或房东拍摄租客遗留物放到网上，并编造故事，将他人污

名化，侮辱他人人格，如果能够将其与特定的租客对应起来，则构成对租客

名誉权的侵权行为，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对被侵权人进行赔礼道歉、消除影

响、恢复名誉、赔偿损失。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岩同样认为，有些房东或中介针对遗留物

进行恶意猜测，“讲故事”的行为实际是在以侮辱或诽谤的方式对租客进行

名誉的贬损，涉嫌侵害租客的名誉权，严重的还可能构成侮辱罪、诽谤罪、寻

衅滋事罪等刑事犯罪。

  “不仅是视频拍摄者和评论者，平台对此也应承担相应责任。”在孟强看

来，察觉自身权益受损的租客，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

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

部分承担连带责任。如果网络用户的评论明显属于对他人进行侮辱或诽谤

的，网络服务提供者还应当主动采取删除等必要措施，否则应当与实施侵权

行为的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租客应当原样交付

事后及时依法维权

  记者发现，一些视频中确实存在所退房间比较凌乱的问题，其中纸板、

床单、塑料口袋等废弃物品被随意地堆积在地上，甚至有的房间垃圾多的根

本没法站人。

  “如果租客退租时留下的是一间垃圾遍地、满屋丢弃物的房屋，则表明

租客未能充分履行合同附随义务，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孟强说，租赁合同

中，出租人交付给承租人的房屋，一般均是打扫干净、适宜居住的房屋，租期

届满退租时，租客也应当将个人抛弃的物品、垃圾等妥当处理，将房屋打扫

干净，而后向出租人交付房屋。

  赵岩说，如果租客遇到房东拍摄退房后遗留物品并进行恶意揣测的侵

权行为，或评论区有“不怀好意”的留言，建议及时保留好证据并反馈给网络

平台，要求下架该内容或删除相应链接。同时，租客还可以直接向有关部门

进行举报，及时制止侵权行为。此外，还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维护合法权益，

要求对方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

  “司法实践中出现网络侵权问题后，大多数情形下因不知道侵权人是

谁，且又无法通过自行调查获得侵权人的信息，因此一般均是先起诉网络平

台，通过法院进行调查取证，找到相关侵权人信息后，再追究实际侵权人的

侵权责任。”赵岩说。

  孟强说，虽然针对网络平台存在“避风港”原则，但也不能完全免除网络

平台对于发布内容的审核义务。网络平台应当切实履行责任，对收到的侵权

通知及时进行审查，并向行为人进行转告，及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侵权后

果的扩大；对于明显属于侵权的内容，则应当及时采取删除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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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探访全国首个食药安全志愿服务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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